
本校財務及勞務採購錯誤態樣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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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內控業務宣導說明會~打通差勤加退保、
核銷、採購的任督二脈，擺脫被退件惡夢

113年6月4日 主講人：事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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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⾞之鑑
防範未然

業務計畫
需要

赫阻不法
採購犯罪
行為

採購

錯誤
態樣

不會做 不依規定做不熟悉做

採購法及相關規定

1.常見採購行為錯誤態樣
2.犯罪型不法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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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方式

 所謂共同供應契約：為「集中採購」之⼀種，其運作特性為學
校在契約期間內，得隨時利⽤該契約辦理訂購；依契約約定之
金額及條件履行契約，無須重複辦理招標。

採購
標的

屬共同供應
契約項目(採93)

非屬共同供
應契約項⽬

集中採購
（⾄政府電⼦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項下選購商品）

⾃⾏採購
（應檢具及說明不利用集中採購之原因）

15萬元以下(中未5)

(請購單位自行經辦採購)

逾15萬元
(各單位應依採購法(採49.19)辦公開招標
或(採22)先簽准後採限制性招標辦理)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93
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/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30067
https://ga.npust.edu.tw/laws.aspx?page=Busin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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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萬元以上採購
常見錯誤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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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生命週期

申請階段

• 採購⾦額認定

• 相關核准作業

• 擬訂招標文件

( 規格、資格)

招標階段

• 上網公告

• 領標、受理投標

• 處理疑義、異議

開、決標階段

• 底價訂定

• 開標

• 審標

• 評選

• 減價、決標

履約驗收階段

• 廠商交貨、

施⼯

• 驗收

• 不符改善

• 保固、結案

錯誤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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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.申請階段

逾公告⾦額⼗分之⼀之採購，未簽辦招
標，交貨後才要求事務助協助補辦招標
程序。

如逾公告⾦額⼗分之⼀之採購(採49、19 )，應於完
成招標決標後再履約。

正確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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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.申請階段

採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未先行簽准即
要求辦理招標事宜。

符合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1-16款者(中未2-1-2)
及採用最有利標之決標原則(適用、準用、參考) ，須
專案簽准(或報部核准採56)始得採限制性招標或最利標
方式辧理。

正確作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2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30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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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申請階段

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
招標。如⼀年兩期之設備維護案，每期
經費約8萬元(二期合計16萬元)，每期以
小額採購辦理來規避招標程序。

1.本案違反中未第6條規定。
2.本法施行細則第6條，如採分批採購，採購金額為全
部批數之預算總額認定，本案(總計採購金額16萬元)
屬未達公告⾦額且逾公告⾦額⼗分之⼀之採購，應依
採購法49條辦理公開招標。

正確作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Rela.aspx?PCODE=A0030058&FLNO=6&ty=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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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辦理方式

採購法14條(中未6)：

分批採購

採購法施行細則13條：

分別採購

整批採購（⼀次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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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⽤，分批辦理未達
公告⾦額但逾公告⾦額⼗分之⼀之採購。

不得分批採購規避招標程序

政府採購法§第14條

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，分批辦理公告金額
以上之採購。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，並經上級機關
核准者。
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§第6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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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14條所述之分批採購不包括以下
分別採購：

1 .    不同標的

2 、3. 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

4.    不同需求條件

5.    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

經 機 關 認 定 屬 左 列 5

種情形之⼀者， 得 分

別 辦 理 採 購 ， 得 免 合

併招標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



實例探討

56萬元（同年度/月份、總務處辦工友知能研習）

交通費

13萬元

餐費

14萬5千元

場地布置

15萬元

住宿費

13萬5千元

分別由四家廠商辦理 招標：⼀家廠商統籌

1、辦理招標或分別委請四家廠商辦理，每案不超過15萬元，符合分別(採細13)辦理要件
2、分成四件採購，卻由同⼀家廠商出具發票，總金額超過15萬元，即構成分批採

購，應依採購法49條規定辧理公開招標。
13

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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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.申請階段
1.抄襲某家廠商之型錄開列限制性規格，如

指定廠牌名稱、產品型號、尺寸、重量、
特定來源地等之技術性挷標之規格。

2.忘了填報第2代政府採購標的分類代碼。

正確作法

1.(1)尺寸及重量等數值應避免過於限縮。ex. ±3、>、<
(2) 請勿開列廠牌或型號，如無法詳列規格須開列參考型號

者，請於其後註明”或同等品”。
(3)不得指定產品或其零件⼀定要國外進⼝(如歐美或日本等

地) ，但可指定不得使用陸貨或陸商不得參與投標。
2.第2代政府採購標的分類代碼，請至事務組網站查詢。

https://ga.npust.edu.tw/fileDown.aspx?page=Busin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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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.申請階段

1.未考量採購前置作業時間，延宕請購，且⼀經送件便
催促事務組即刻辦理招標事宜。

2.常以時間不及為由，要求做為限制性招標之理由。

正確作法

1.採購案件應儘早規劃，並請考量作業前置時間避免
拖到經費截止前催促趕辦之情形發生。
2.招標案件所需作業時間通常約為4-7週（不含流標、
廢標等不確定因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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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⼀件採購案所需時間( 估算)

適用法規 類別

文件及規格
適法性檢核
需求確認

會辦簽核程
序

招標公告
（議價）及
開標作業

合計

政府採購法

150萬元以上
(公告金額以上)

1－2週 1－2週 2－3週（1週）
5－7週
（6週）

15萬元至150萬元
(未達公告金額)

1-2週 1-2週 1週 4週

共同供應契約
1－2天 1－2天 免 4天

科學基本技術法
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
購作業要點
）

100萬元以上
1－2週 1－2週 1週 3－5週

15萬元⾄100萬元
1－2天 1－3天 免 5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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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.招開標階段

打聽投標家數、底價及廠商名稱

正確作法

在開決標之前，投標家數、底價及廠商名稱依法
屬保密之範圍，請勿刺探。(採34)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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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.招開標階段

規格審查未準時出席，或未委派代理⼈員
審標，或代理⼈不知如何審標。

正確作法

請購人員儘量親自出席，如不克出席，代理人不得
為學生(編制內教職人員)，且應熟悉規格內容，以
免影響開標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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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.招開標階段(圍標行為)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為減少等標期加速
採購程序，私下約洽特定廠商找三家廠商
投標，讓第⼀次開標可順利決標。

正確作法

1.千萬不要約洽廠商圍標反而應主動告知廠商切莫圍標，
以免違反(採87)之規定遭受判刑併科罰金之處分。
2.另依(採31)可以不予發還廠商押標金(或追繳)並全案
送檢調單位調查，且主持人亦可當場宣布廢標(採50)。

有影響採購公正之
違反法令之行為

不同投標廠商間之
投標文件內容有重
大異常關聯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8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3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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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期間私下允許廠商變更契約或標的規格
內容。

正確作法

請依合約規格內容交貨，規格停產或升級或異常狀
況得提出正當理由並經雙方合議及簽准後始得變更。
(勞契15 、財契16)

Q9.履約驗收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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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0.履約驗收階段

正確作法

驗收作業有⼀定之流程，使用單位初驗合格後應儘早
通知事務組排訂時間驗收。應於廠商完工後三十天內
辦理驗收。(採71 、細94)

廠商交貨安裝及使用單位測試完成後
忘了申辦驗收或未依契約規定期程申
請驗收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7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8&flno=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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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記錄未依規定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

正確作法

請確實參照契約書及規格書於驗收記錄中檢附相關佐
證資料，例如：交貨單、保固書、產地證明或進口證明(禁
陸貨)、保險單、教育訓練證明文件、操作或使用說明書及照
片等資料。

Q11.履約驗收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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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額採購(15萬 )
廉政風險及不法
態樣之案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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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小額採購規定不多，依中未5得不經公告程序，
逕洽廠商議價及施作，所以請購無經標準招標
程序及請購、履約、驗收程序由各單位自行辦
理且無須檢附驗收資料，故易造成

1.無法控管廠商品質及2.在給予各單位更有彈

辧理採購之下，恐易招致廉政風險。

-常見小額採購犯罪手法，主要有違背職務或
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、圖利廠商、侵占公有
財物、假借職務機會詐取財物、行使偽變造
或登載不實文書等。

小額採購犯罪手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A0030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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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鄉公所約僱人員林某，負責協辦該公所

總務及小額採購業務，明知未實際購買物

品，竟利用職務之便，填寫不實之收據黏

貼於黏貼憑證用紙，並掣據請款核銷，遭

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追徵犯罪所得。

(不法態樣:偽造文書罪、詐欺取財罪、商業

會計法填製不實罪等)

本案例出處:113年5月工程會(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之採購作業指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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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小額(1.工程
會提供-針對各機
關2.本校採購審核
中)及共契採購錯
誤態樣



28

工程會小額採購錯誤態樣

工程會 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相關規定或正確措施

採
購
、
履
約
管
理
、
驗
收
階
段

（一）
誤以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

之採購不適用101條款。
本法第101條

（二）
誤以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

之採購不適用本法第103條。
本法第103條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1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1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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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往來廠商

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，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

（101條情事）之廠商於拒絕往來期間內，不得參加

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。

 前項規定未排除公告⾦額⼗分之⼀以下之採購

（⼩額採購）。（⼯程企字第10500280811號）仍

應於 查察廠商是否為 拒絕往來廠商

。

採購或契約成立前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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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往來廠商查詢入口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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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往來廠商查詢

輸入廠商
統⼀編號

輸入
廠商名稱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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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往來廠商查詢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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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供應契約－錯誤態樣(問題1)

為什麼我已經使用共約
下 訂電腦(約22萬)，
訂單廠商不知道也不
送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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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供應契約－錯誤態樣(問題1)解答

上網使用共同供應契約下訂完
後仍需印出紙本請購哦!!

履約驗結作業

廠商交貨驗收

不符改善

保固、結案

請購作業

記得產製

共約申請購單

共同供應契約

電子下訂

很重要、
請購 很重要、

很重要!!
共約申請單核准後
請記得送事務組辦理下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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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供應契約－錯誤態樣2

錯誤態樣 建議處理方法

2.採購綠色指定品項
(採96)

未附環標或環標過期

1.請到淨零綠色生活資訊網查詢

有無環標。

2.查無環標商品，申請單請補附

不統計專簽(注意事項)及相關附

件送審。

Saturday, 
October 9, 2021

27

法律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96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2條、機關優採環保產品辦法

https://greenlife.epa.gov.tw/about#news
https://ga.npust.edu.tw/fileDown.aspx?page=Business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O0050049&flno=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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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48項綠色指定採購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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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供應契約－常見問題

淨零綠色生活資訊網

(檢附查詢無環標之畫面)

https://greenlife.epa.gov.tw/about#ne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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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額外項」錯誤態樣
•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

▫ 機關利⽤本契約辦理訂購，需附加採購本契約以外之標的者，應與訂購標
的相關，且附加採購⾦額不得逾公告⾦額⼗分之⼀及訂購標的之⾦額。

• 額外項超過15萬元請另案辦理。

品項
不得為共約主項商品，且應與所採購之主項商品有關。
錯誤案例：主項電腦，額外項洗手乳兩者無關

共約規格及功能如不符合需求，則應另行招標，不得以扣除原設備規格之項目方
式辦理。
錯誤案例：主項電腦，額外項是更換CPU請另案辦理

金額

額外項金額不得大於主項金額。
錯誤案例：主項價金5萬元，額外項價金6萬元請勿以小綁大

額外項之（純）加項部分不得超過15萬元（加減項不得互抵）。
錯誤案例：主項伺服器80萬元，額外項加項是硬碟16萬，減項是作業系統2萬硬
碟請另案辦理

請購前先與廠商談定加、減額內容及金額，且應與廠商議價，提供報價單。

非契約內
容

如冷氣之銅管、配電源線請註明「本次施工銅管(電源線) 米－共約基本
米數 米＝實際

米，
實際增加米數為 元」。

25共同供應契約－錯誤態樣3
1.應與主項目相關 2.金額不超過主項
3.不得超過15萬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81&flno=6


39

本校常見採購錯誤態樣（1）
□ 欠申請人章(經手人)或驗收章、主管章。

□ 申請單經辦人、詢價人，不可同於證明或點驗。

□ 申請單加會經費來源單位主管或或計畫主持人核章蓋於經費來源欄。

□ 塗改處須蓋章。

□「特殊事項說明欄」如有補充說明，請加蓋經辦人章。

□ (如)屬於共同供應契約商品，請向共同供應契約簽約商請購下訂為宜，並請優

先採購綠色環保標章之商品，如不購買，請檢附奉准簽呈證明。

→如確有正當理由，得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請購，可自行採購，但請於申請單

「特殊事項說明欄」註明理由，並加蓋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章

1.如較便宜，請提供該項商品於共同供應契約價格及項次等相關資料。

2.如因特殊需求、事由，現有共同供應契約產品不符合需求，請敘明無

法購置的原因。

□ 總金額達10,000元以上未達50,000元，由使用單位逕行填具「支出憑證粘存單」

核銷;50,000元以上先申請後核銷，未達50,000元共同供應契約請購，先完成請

購單下訂再核銷。

□ 共同供應契約請購金額達15萬元以時，請先完成驗收請示單、驗收紀錄，驗收紀

錄、契約書(驗收及付款條件)及相關文件(保固書、產地證明…)憑辦

□ 三聯式發票請二、三聯一併黏貼核銷。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pi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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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申請單內容不明請補充說明

□品名、□數量、□單位、□單價、□金額有誤，請更正後蓋章

□品名補充說明→□廠牌□規格□型號□尺寸□行程□租車日期□活動日期

□品名項目超過申請欄位請附上明細表；□發票明細表請黏貼於發票後方

□品名如為外文請加譯成中文→□申請單□發票

□開立收據廠商如無統一編號，購買250元以上者，請黏貼印花稅(4‰稅率)

□估價單、□發票、□收據

□請補蓋章―――□公司章、□廠商負責人章

□日期、數量、單位、金額(不可塗改)，請加蓋廠商負責人章

□報價公司資料不完整(地址、統編、負責人)

□支出憑證粘存單之「用途說明」欄請填寫用途，如計畫實驗用、教學用……等

□同一經費、同類採購，請併案辦理；逾150,000元以上則依招標程序辦理

□維護案核銷請檢附→□核准簽呈 □合約書 □維護紀錄，影本請加蓋經辦人章

□採購冷氣前檢附電力檢查表先加會營繕組。

□購買電腦請先簽准並會辦電算中心及主計室。

本校常見採購錯誤態樣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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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

Q：1.小額採購是否亦需遵守規定不得向

「拒絕往來廠商」辦理採購？

2.至工程會電子採購網查詢「拒絕往

來廠商」時，輸入那二項廠商資料?



42

Q&A

1.是。

2. 輸入廠商
統⼀編號

輸入
廠商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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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：
•經驗分享非絕對
•僅供參考
•聽聽就好

採購是⼀⾨專業學問
總務採購是⼀份責任
總務⼯作是⼀份榮譽
總務⼯作是⼀份良知
隨時請教其他夥伴，不恥下問
⿎勵後進、精益求精、專業成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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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O O
技 士
6093

蔡 O O
組 員
6086

董 O O
組 員
6095

採購案件(含科研採購)：行政單位
、管理學院、達人學院、研總(人文
社會、商業管理、生活應用類)

採購案件(含科研採購)：農學院
、獸醫學院、研總(農業科技類)

事務組採購人員

採購案件(含科研採購)：國際學院
、工學院、人文暨社會科學院、研
總(工程技術類)

https://ga.npust.edu.tw/Affair.aspx?No=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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